
本报记者 陈普阳 李媛媛

10月1日起，由公安部发布的新版

《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内容和方法》正式

实施。随着这部“史上最严驾考规则”

的实施，不少考生感叹：“通往驾照之

路，更难走了！”

驾考之路之所以难走，除了驾考本身

有难度之外，学员与驾校之间的各种纠纷

也是一大“拦路虎”。本期“法治微沙龙”

特别邀请到浙江一墨律师事务所律师鲁

秦，就学车话题给大家上一堂“微课”，教

大家如何正确处理纠纷、依法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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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还
想了解更多法
律知识，可以
关注本报微信
公众号，我们
会定期推送大
家关心的话
题。如果您有
想听的课程，
也可在关注本
报微信公众号
后发微信给我
们，我们将从
中选择话题，
邀请专家来为
大家上课。

本期特邀律师
鲁秦

作为学员来说，没什么比考

不到驾照更糟心的了。屡考屡

败，学员只能自认倒霉？

“作为驾校，有义务根据教

学计划，对学员进行驾驶技能培

训，并保证完成一定课时的教学

任务。”鲁秦说，如果驾校履行

合同有瑕疵，比如对学员的教

学课时不足，最终导致学员未

能通过考试，那么应承担部分

违约责任。

2014年，江苏省海门市的张

女士学车2年仍未考到驾照，一

怒之下起诉驾校。“每次都是考

前才安排我练车，临时抱佛脚，

导致我连续3次考试都失利。”张

女士认为，她屡次没有考过的原

因和驾校不合理的教学安排有

关，要求返还培训费用5000元，

赔偿误工费6000元。最终，法

院支持了张女士的部分诉求，判

决驾校返还费用2000元。

“学员最终能否通过考试并

非判断合同履行的主要标准，而

应该看驾校是否依约完成了全

部教学任务。本案中，驾校还是

有安排张女士学车的，而且，在

这个过程中，张女士也掌握了一

定技能，因此法院驳回了她的其

他诉求。”鲁秦解释说。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学员

如果想要维权，就一定要收集好

相关证据。”鲁秦说，根据民事

诉讼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

原则，如果学员不能举证因驾

校没有充分履行培训义务，从

而致使自己未能通过驾考的

话，就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

律后果。

驾考新规来了
原来的合同还有效吗？

先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随着新考

规的落地实施，学员与驾校之前签订的培训

协议还有效吗？答案是：继续有效！

“学员向驾校支付学费，驾校对学员进行

驾驶技术方面的培训，学员和驾校之间建立

了合同关系。因此，即便是考规出现新变

化，考生与驾校之间的协议仍然是有效

的。”鲁秦说，虽然新考规或使驾考难度有

所增加，但不存在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

形，“因此，无论是学员还是驾校，都不具有

合同的法定解除权”。

举个例子来说。2012年10月，上海一

驾校通过团购的形式招收了大批学员。双方

签订合同后不久，麻烦来了——由于2013年

起驾考实行新规，驾考难度有所增加，校方以

此为由要求补收学费或者解除合同，但被学

员们拒绝。之后，驾校不再为这批学员安排

培训，并通过团购网站将学费退还给了学员，

单方面解除了合同。这20余名学员将驾校

告上法庭，要求驾校按照当时驾驶员培训的

市场价赔偿差价及误工费、交通费等相关损

失。经过审理，上海浦东法院支持了学员们

的诉求。

“驾校虽然是通过团购招来的学员，但团

购并不会影响合同的性质。”鲁秦解释，驾校

拖延履行、单方面提高学费以及单方面退费

解除合同等行为，都是典型的违约表现，需要

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驾校方面认为，之所以无

法履约，是因为碰上了新考规这样的“不可抗

力”因素，“如果继续履行合同，费用会增加，对

驾校来说不公平”。对此，鲁秦并不认同。“合同

法所称的‘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

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鲁秦解释，一般

来说，相关驾考规范和要求都会提前向外界

公布，因此，驾校在与学员形成合同关系的时

候就应预料到新规实施后带来的影响，这也

是被告驾校的观点没有被法院采纳的原

因，“而且，即使新考规在学员和驾校签订合

同之后才公布，也完全可以克服，不会导致合

同无法履行，同样也不属于‘不可抗力’”。

学员开车上路，自然是小心

翼翼。但即便再小心，也总有

出现意外的时候，比如发生交

通事故。

常州市的驾校学员小王就遇

到了这样一桩烦心事。2015年7

月，小王在教练刘某的陪同下在

道路上进行驾驶训练，与何某驾

驶的轿车相撞。小王与何某都不

同程度受伤，车辆也受了损。

之后，何某诉至法院，要求

小王、驾校及保险公司承担赔偿

损失。法院审理后认为，驾校作

为肇事车所有人，应该予以赔

偿，但驳回了何某对小王的诉讼

请求。

这是为什么呢？“驾校是一个

具有特殊行业属性的单位，教练

员理应尽到更高的安全保障注

意义务，对事故的发生具有不可

推卸的责任。”鲁秦说，也是基于

这个原因，我国在制定相关法律

法规的时候就对相关责任予以

了明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第20条规定，学员在学习

驾驶中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

为或者造成交通事故的，由教练

员承担责任，“所以说，小王不仅

不用承担赔偿责任，而且还能向

驾校方面主张自己所遭受到的

相关损失。”

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道路交

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相关司法

解释，“接受机动车驾驶培训的人

员，在培训活动中驾驶机动车发

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

动车一方责任，当事人请求驾驶

培训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换句话说，学员

学车时出车祸，责任应由教练员

和驾校来承担。

不过，教练员并非“背锅

侠”。鲁秦提醒说，如果交通事故

是因第三方责任人侵权而导致

的，且该侵权人在事故中负全部

责任，比方说别人追尾教练车导

致学员受伤的话，驾校及教练不

承担责任。

“原来的学费不够啦，得补交”

史上最严驾考规则实施，驾校单方面涨价？
律师说，这可不行！

学员驾车出交通事故
要不要承担责任？

驾考屡考屡败
学员只能自认倒霉？


